
資 源 回 收 物 品 變 賣 合 約 書

澎湖縣白沙鄉公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，辦理清潔隊資源回收物品

變

賣，由大福廢五金行﹙以下簡稱乙方﹚承包，雙方議定條件如下：

第一條：廢棄物品項目及價格（如廠商價格表），如有新增項目以協

議方式處理。

第二條：甲方之資源回收物，乙方務必於當月 25日以前派遣人員、車

輛清運處理資源回收物不得有選擇性清運處理情形，磅秤後

取回單據，於當月底結算金額，並於次月 5日前付清貨款

（現金或當日即期支票）。

第三條：乙方需免費提供各項資源回收物品之裝置容器，如無法提供

或提供不足時甲方有權自行處理一切，所有損失，全部由乙

方負完全責任不得異議。

第四條：變賣期間遇有價格變動，造成雙方任一方有損失時，雙方不

得以此為理由而停售或拒絕收購。如乙方接獲甲方通知後，

逾 15日仍拒收購不履行合約，乙方應繳納違約金新台幣叁

萬元整，甲方並得終止合約。

第五條：乙方須無條件配合離島船運時間，載運全部資源回收物。本

島資源回收物，由甲方直接送交乙方合約處所（限澎湖縣本

島），或由乙方至岐頭垃圾場自行載回分類處理，所有費用



由乙方自行吸收。

第六條：本契約自民國 107年 7月 1日起至民國 107年 12月 31日止，

結算金額一律以合約之價格為準。

第七條：本合約正本二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一份。

立契約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　方：澎湖縣白沙鄉公所

代表人：鄉長　莊 美 李

地　址：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 366號

乙　方：
代表人：
地  址：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104   年   12   月   31  日


